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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危害預防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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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案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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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條
為防止職業災害，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，
特制定本法；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
規定。

勞動基準法 第1條
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，保障勞工權益，
加強勞雇關係，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，特制
定本法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
定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3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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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條
一、工作者：指勞工、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
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。
二、勞工：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。
三、雇主：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。
四、事業單位：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
事工作之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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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
員：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，於其工作場所從事
勞動(如:派遣人員建教生)或以學習技能、接受職
業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。(細則2)

•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
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，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
勞動，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。
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康檢查之規
定，不在此限。 (第51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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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條
五、職業災害：
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、機械、
設備、原料、材料、化學品、氣
體、蒸氣、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
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
病、傷害、失能或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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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5條
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，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
，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使勞工免於
發生職業災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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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場所定義
勞動場所
於勞動契約存續中，由雇主所提示
，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
。
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。
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
從事勞動之人員，實際從事勞動之
場所。

工作場所
指勞動場所中，接受雇主或代理雇
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
支配、管理之場所。

作業場所
指工作場所中，從事特定工作目的
之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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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--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(第6條第1項)

•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：
一、防止機械、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。
二、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。
三、防止電、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。
四、防止採石、採掘、裝卸、搬運、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。
五、防止有墜落、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。
六、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。
七、防止原料、材料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、溶劑、化學品、含毒性物質或 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。
八、防止輻射、高溫、低溫、超音波、噪音、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。
九、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。
十、防止廢氣、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。
十一、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。
十二、防止動物、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。
十三、防止通道、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。
十四、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、採光、照明、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。

 違反第6條第1項致發生死亡災害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
萬元以下罰金。

 違反第6條第1項致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。

 違反第6條第1項違反第六條第一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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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6條

危害告知：
對象？內容？
（書面資料）

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，應於事前告
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
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
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，承攬人亦應
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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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7條
協議組織協議會議

對象？內容？
（書面資料）（原事業單位？）

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
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：

一、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、監督及協調之工作。
二、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
三、工作場所之巡視。
四、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
五、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。
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，應指定承攬人

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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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
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，雇主應即
採取必要之急救、搶救等措施，並會同勞工
代表實施調查、分析及作成紀錄。
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
，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。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
住院治療。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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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」
☆第十二點☆

機關辦理工程，應要求監造單位明定下列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事項：

(一)監督查核之管理組織、查核人員資格及人力配置。

(二)訂定工程監督查核計畫及實施方式。

(三)監督查核計畫列明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之查驗點、查核項目、內容、判定基準、查核頻率、查核人員及查核

後之處理方式與改善追蹤。

(四)施工架、支撐架、擋土設施等假設工程、起重機具組拆，及具有墜落、滾落、感電、倒塌崩塌、局限空間

危害之虞之作業項目及「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」情事，應列為

查核重點。

(五)於各作業施工前，就施工程序設定安全衛生查核點，據以執行。

(六)於施工中、驗收或使用前，分別實施必要之查核，以確認其符合性；相關執行紀錄自查核日起保存三年。

(七)監督查核人員未能有效執行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者，經工程主辦機關通知後，應即更換之。

(八)因監督查核不實致機關受損害者，應明訂罰則。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監督查核時，應將前項監督查核事項納

入招標文件及契約，據以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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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」第 19條
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、鋼樑、開口部分、階梯、樓梯、坡道、

工作台、擋土牆、擋土支撐、施工構台、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構、橋台

等場所作業，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，應於該處設置護欄、護蓋或安

全網等防護設備。

雇主為前項設施有困難，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拆除，應採取使勞

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。

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第224條

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，勞工有遭受墜落

危險之虞者，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、握把、覆蓋等防護措施。

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，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圍欄等拆除，應採取使

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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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第228條
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．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應設置能使勞工安

全上下之設備。

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第281條

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使勞工確

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

前項規定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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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質安全←最優先選擇
一、機械設備無論任何情況下，即使勞工操作錯誤

，有不安全行為…等，均不會造成傷害事故。

二、欲達成本質安全，則須於設計階段即予考慮，
稱之為內在安全（裝置）有別於機械設備完成
後再加裝之外在安全。

三、現有本質安全之技術

•自動控制

•防呆設計

•零機械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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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」第17條
第十七條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，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依下

列規定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，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：

一、 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，儘量使勞工於地面完成作業以減少高處作業項目。

二、 經由施工程序之變更，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上下昇降設備或防墜設施。

三、 設置護欄、護蓋。

四、 張掛安全網。

五、 使勞工佩掛安全帶。

六、 設置警示線系統。

七、 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。

八、 對於因開放邊線、組模作業、收尾作業等及採取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設施致

增加其作業危險者，應訂定保護計畫並實施。

本質安全精神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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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質安全精神→例如：施工程序之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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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質安全精神→例如：施工程序之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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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職安法概述
2、危害預防管理
3、工安檢查實務與

職災案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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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吃人電扶梯--枉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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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吃人電扶梯--枉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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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吃人電扶梯--枉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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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吃人電扶梯--枉死

危害辨識能力不足？

面臨危害決斷反應遲緩？

面對危害麻木不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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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電梯吃人 榮總醫枉夾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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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墜落 2、感電
3、倒塌、崩塌
4、火災、爆炸
5、中毒、缺氧

請認識非常危險的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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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墜落---未用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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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墜落---未用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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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
施工架斜籬
搭設作業

作業主管→

監督勞工確實使用
個人防護具

雇主→

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
防止發生勞工墜落危
險之設備與措施



3737

案例：施工架斜籬搭設作業
作業主管→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
雇主→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發生勞工墜落危險之設備與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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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鋼構作業人員墜落…一點安全設備都沒有…拼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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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鋼構作業人員墜落…一點安全設備都沒有…拼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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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鋼構作業人員墜落…一點安全設備都沒有…拼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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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墜落---未安全爬梯



案例：使用合梯作業墜落重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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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從事拆修作業發生墜落傷害

1樓貨梯口及其木製拉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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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從事拆修作業發生墜落傷害

2樓貨梯口

3樓貨梯口及
其木製拉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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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從事拆修作業發生墜落傷害

3樓貨梯口及
其木製拉門

4樓貨梯口及其木製拉門，
右側為4樓後陽台，室內
外光源亮度對比強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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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從事拆修作業發生墜落傷害

4樓貨梯，人
員墜落開口

4樓室內外光源
亮度對比強烈



設備使用不當？



常見危害-設備使用不當？



常見危害-
設備使用不當？



常見危害-
設備使用不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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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感電



案例：從事泥作塗刷作業感電致死



53

3、倒塌、崩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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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快訊／危險！台中大樓鷹架變形「嚴重前傾」道路封閉管制中

2025年04月10日 14:36，記者游瓊華、黃資真／台中報導
台中市中區公園路上一棟舊大樓正進行拆除作業，今(10日)卻驚傳鷹架發生嚴重傾
斜，空拍照更可明顯看見已向外凸出，恐有倒塌風險，目前相關單位已封鎖市府路
至自由路二段範圍，人車請繞道通行，詳細事發原因還有待釐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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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倒塌、崩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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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火災、爆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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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中毒、缺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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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中毒、缺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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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中毒、缺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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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作業半徑管控+物料掉落
2、機器能量無法抵抗
3、看清楚+站得穩=才工作
4、交通事故
5、安全帽+安全帶+安全鞋

這些狀況請用心認識一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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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作業半徑管控+物料掉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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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機器能量無法抵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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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看清楚+站得穩=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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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看清楚+站得穩=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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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看清楚+站得穩=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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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交通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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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交通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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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交通事故-守規矩更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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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安全帽+安全帶+安全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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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疾病危害預防

~戶外高氣溫作業熱疾病預防指引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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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疾病危害預防
依據~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-6條

雇主使勞工於夏季期間從事戶外作業，為防範高氣溫環境
引起之熱疾病，應視天候狀況採取下列危害預防措施：

一、降低作業場所之溫度。

二、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。

三、提供適當之飲料或食鹽水。

四、調整作業時間。

五、增加作業場所巡視之頻率。

六、實施健康管理及適當安排工作。

七、留意勞工作業前及作業中之健康狀況。

八、實施勞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。

九、建立緊急醫療、通報及應變處理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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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80



8181



82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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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調查與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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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
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
業災害，雇主應即採取必
要之急救、搶救等措施，
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
、分析及作成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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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調查與分析
人？工作者

事？職業上原因

時？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

地？勞動、工作、作業場所

物？合理範圍內必要之設備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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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調查、分析
及作成紀錄…
(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處新臺
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)

只為法定責任？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(第91條)
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，雇主應負
賠償責任。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，不
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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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未使用規定之上下設備致墜落重傷



如果倒楣…
雇主能證明
無過失？



案例：從事模板作業墜落致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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